
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委托行使天府新区、中国(绵阳)科技城

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权的通知

川府函〔2020〕228 号

成都市、绵阳市、眉山市人民政府,省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

构: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,提高行政审批效率,有序推进

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,经研究,决定委托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政府

行使省级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权(以下简称“省级用地审

批权”)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委托行使省级用地审批权范围。 将天府新区成都片区、眉

山片区范围内的省级用地审批权分别委托给成都市、眉山市政府

行使,具体区域为《四川天府新区总体规划(2010—2030 年) (2015

年版)》(川府函〔2015〕230 号)确定的范围;将中国(绵阳)科技城

范围内的省级用地审批权委托给绵阳市政府行使,具体区域为涪

城、游仙、安州辖区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和《国

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》 (国发〔2020〕4 号)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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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,本次委托的用地审批权为省级用地审批权,不包括国务院授

权省政府行使的用地审批权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政府不得将承接

的用地审批权进一步授权或委托。

二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要切实提高政治

站位,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

源管理的重要论述精神,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

于自然资源管理的各项决策部署,严格执行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土

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,严守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

田、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政府主要负责

同志是受委托行使省级用地审批权的第一责任人,对审批内容和

结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合法合规性负总责。 要制定具体实施方

案,建立健全审查报批制度,严格履行工作职责,确保“接得住、管

得好”。 具体实施方案由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政府制定并报自然资

源厅备案。

三、严格依法依规行使审批权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要严格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,以及国家、省相关

政策规定行使受委托审批权。 批准征收的土地必须符合国土空间

规划(含 2017 年调整完善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),严

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;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占用的,应严格按照《中

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

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》履行报批手续。

四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要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妥善安置被征地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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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,落实好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及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,妥善安排

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,认真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

社会保障工作,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,长远生计有

保障。

五、认真落实耕地占补平衡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要按照《自然

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在用地审查报批中按管理新方式落实耕地占补

平衡的通知》(自然资办发〔2018〕8 号)规定,落实补充耕地数量、

水田和标准粮食产能,并在自然资源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

统中对应核销,做到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量双到位;建设用地规模

和功能分区必须符合有关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,对于国家和地方

尚未颁布土地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的项目,以及确需突破土地使

用标准确定的规模和功能分区的建设项目,要组织开展建设项目

节地评价。 受委托行使省级用地审批权,不改变耕地开垦费征收

政策,收入仍缴入省级国库。

六、强化社会风险防范应对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政府及当地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相关规定,负责受委托审批区域内的征

地信息公开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具体工作。 要进一步规范信息

公开答复,避免因不当行政行为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,行政复

议、行政诉讼主体和责任不变,相关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由委托机

关承担。 要加大征地矛盾纠纷排查、防范和化解工作力度,维护社

会和谐稳定。

七、规范文件档案管理。 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政府在办理受委

托事项时,批复文件中应有“受省政府委托行使农用地转用和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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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审批权”的有关表述。 具体办理中,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

派专人携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字的审批文件和代拟的批文到

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办事窗口统一编号,

并加盖“四川省人民政府土地审批专用章”。 建设用地审批档案

应按照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装订成册、存档,并报自然资源厅留

存。

八、强化监督管理。 自然资源厅要加强对成都、绵阳、眉山市

的服务指导,帮助做好与自然资源部信息系统互联对接,充分利用

信息技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提升监管效能。 要制定用地审批工

作评价机制,开展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考核评价,如发生违法违规审

批行为等重大问题,应及时提请省政府收回委托行使的审批权。

违法违规行使审批权造成严重后果的,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责

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。

本通知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2020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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